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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 马 市 政 务 服 务 和 大 数 据 管 理 局 文 件
义政数〔2020〕17 号

义马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义马市政务领域开展信用承诺

改革工作方案》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市直各单位:

为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优化营商环境，市政务服务

和大数据管理局制定了《义马市政务领域开展信用承诺改革工作

方案》（试行），现予印发，请各单位依照执行。

义马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

2020 年 12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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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马市政务领域开展信用承诺改革
工作方案（试行）

为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优

化营商环境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 722 号)要求，省委、省政府“一

网通办”前提下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工作部署，以及《三门峡市

政务领域开展信用承诺改革工作方案》，义马市政务领域将开展

信用承诺改革工作,进一步提升政府服务效能，推进审批服务便

民化，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领域和服务事项为重点，在全市政务领域

推行信用承诺改革，通过各类申报材料取消一批、规范一批、内

部共享调用一批，切实解决“重复证明、循环证明”等问题，实

现相关服务事项流程更简、监管更严、服务更优的工作目标。到

2022 年底，在便民服务领域、便企服务领域、其他高频领域实

施信用承诺制度,基本构建“前端承诺+中端核查+后端失信惩戒”

全过程电子化、全流程闭环化的信用承诺监管机制。

二、信用承诺适用类型及实施范围

(一)适用类型

1.告知承诺型。申请人信用状况较好，在办理适用信用承诺

的政务事项时，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，即时予以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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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容缺受理型。申请人信用状况较好，部分申报材料不齐备

但书面承诺在规定期限内提供的，先行受理，加快办理进度。

(二)实施领域

1.便民服务领域。梳理面向个人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材料，

适宜实行告知承诺的事项，全部纳入信用承诺管理。

2.便企服务领域。在企业开办、工程建设、简易注销等方面，

探讨建立信用承诺制度，结合我市实际开展信用承诺工作。

3.其他高频领域。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和实施信用承诺制度的

相关规定开展信用承诺工作,在全市性社会组织先行试点的基础

上逐步推行。

(三)实施范围

义马市具有审批服务的部门和单位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(一)建清单

1.制定政务领域适用信用承诺事项清单。2021 年 1 月底前，

梳理出第一批适用信用承诺的政务事项，形成统一的政务领域信

用承诺事项清单。原则上，清单外事项不纳入政务领域信用监管

流程。

(二)建制度

2.制定信用承诺管理办法。2021 年 5 月前，列入清单的信

用承诺事项，完成制定相应信用承诺管理办法，明确办理方式、

操作流程、惩戒措施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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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制定信用承诺书模板。2021 年 6 月前，相关部门根据实

际需要，在信用承诺书通用模板的基础上，规范承诺书主要内容

和文本格式。

(三)连数据

1.共享信用数据。2021 年 12 月前，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服

务平台，将信用平台数据嵌入政务审批服务办事流程，实现承诺

线上办理、承诺内容核查反馈、承诺结果信用惩戒等全过程电子

化办理。

四、信用承诺流程

(一)信用查询。接到申请人申请材料后，相关部门现场查询

申请人信用情况，对信用记录良好的申请人予以启用信用承诺审

批模式;对有严重失信行为的、被列入黑名单的、有行政处罚失

信行为且未履行相关义务的，不得采用信用承诺审批模式，仍按

照原审批程序办理。

(二)告知适用条件。在办理适用信用承诺的政务事项时，相

关部门应向申请人一次性告知信用承诺应当具备的条件、标准以

及虚假承诺或违反承诺的后果。

(三)申请人承诺。申请人根据实际需求，作出信用承诺，并

在信用承诺书上签字或盖章。通过线上办理的，应使用线上签章

或签名。

(四)作出行政决定。相关部门收到经申请人签字或盖章确认

的信用承诺书后,按相关管理办法作出行政决定，核发相关证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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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文等办事结果。

(五)承诺信息归集整理。相关部门将开展信用承诺情况等信

息及时推送至义马市信用平台，市发展改革委统一归集整理全市

信用承诺信息，依法依规进行公开公示。

(六)承诺内容核查反馈。相关部门作出行政决定后，应在法

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期限内,按照相关规定对被许可人进

行“履约践诺”监督检查，检查结果同步反馈到“双随机、一公

开”系统。“履约践诺”情况纳入市场主体信用信息，作为市场

主体分级分类监管依据。

(七)信用承诺失信惩戒。相关部门在监督检查过程中,发现

被许可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或在承诺时限内未补齐所缺

材料的，应本着审慎包容的原则，先要求其限期整改;对整改不

到位或拒绝整改的，纳入信息主体失信记录，实施相应的信用惩

戒，并在信用平台向社会公示。

五、容错免责

各有关部门严格按照本方案开展信用承诺试点工作,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，可以容错免责:

(一)出于公心，积极采取创新措施改革政务服务制度,减少

审批事项，简化办理程序，对现行制度规定有所突破，造成一定

不良影响但事后及时补正的。

(二)在服务企业、服务群众工作中，因着眼提高效率，进行

容缺受理、容缺审查，出现一定失误或偏差的。



- 6 -

(三)在信用承诺试点创新工作中，积极探索使用新机制、新

方法、新模式、新技术，因无先例可循或政策界限不明确，发生

一定偏差或造成一定损失的。

(四)在依法依规开展信用承诺试点工作时出现意外情况，受

到工作对象诬告、陷害，或没有得到工作对象的理解而出现不良

后果，但未造成严重损失或恶劣社会影响的。

(五)推动政务领域信用承诺创新工作中，按照事发当时法律、

法规和有关规定，不应追究责任或从轻追究责任的。

六、组织保障

(一)强化责任落实。市级相关部门是政务领域信用承诺工作

责任主体，负责推进本部门、本行业信用承诺工作，完善相关领

域信用承诺制度。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、市发展改革委、

统筹全市政务领域信用承诺工作,制定全市适用信用承诺事项清

单，打通政务系统，实现数据支撑。

(二)强化督促检查。适时对信用承诺开展情况进行督促检查,

及时向社会公布落实进展情况，确保各项任务目标落实到位。

(三)加强信息报送。各部门应按要求及时归集信用承诺相关

信息，适时总结典型案例及经验做法，形成信用承诺应用案例信

息，报送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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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义马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

2020 年 12 月 28 日


